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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
若干政策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人民政府各部门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

计划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8〕22号）和《财政部工业和信息

化部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

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9〕138号）等文

件精神，进一步完善我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策，促进新

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经研究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企业规模化发展

（一）对本市新能源整车生产企业给予增长奖励。以企

业上一年度新能源汽车产量为基数，按照新能源汽车产量增

速采取“一企一策”方式，由市人民政府、有关区人民政府（含

开发区管委会）、企业共同议定增量奖励办法，奖励资金由

市、区财政各承担 50%。

（二）鼓励本市汽车生产企业为本市传统巡游出租汽车

新能源化升级迭代增加供给。对本市汽车生产企业生产的用



于本市巡游出租汽车的新能源汽车，按照 6万元/辆的标准给

予生产企业资金奖励，奖励资金由市、区财政各承担 50%。

二、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力度

（一）落实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。

2019年 6月 25日之后的新能源公交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地方

财政补贴，继续按照《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

应用若干政策的通知》（武政规〔2017〕43号）的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加大普通公务用车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力度。

各级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及公共机构应当优先使用新能源

汽车。通过政府集中采购的新增和更新普通公务用车原则上

新能源汽车使用比例不低于 60%，重点推进在新增和更新机

要通信用车、定向路线执法执勤车、离退休干部用车中推广

使用新能源汽车。

（三）加大社会用车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力度。全

市新增及更新公交车（应急车辆除外）、出租汽车、通勤车、

邮政快递车、轻型物流配送车、网约车、驾培驾考车（自动

挡）以及总质量 8吨（含）以内的园林作业车、环卫垃圾收

集车、高压清洗车，原则上应当 100%使用新能源汽车。

三、优化新能源汽车使用环境

（一）继续实行差别化交通管理措施。新能源汽车在市

内行驶时不受车牌尾号单双号限制，对从事城市配送的新能

源物流车辆允许在三环线内通行。



（二）实行新能源汽车停车收费优惠。实行政府定价的

停车场及市政道路路内停车位，新能源汽车实行 1小时（含）

内停车免费，超过 1小时停车费减半收费；每日 21时至次

日 7时，新能源汽车在市政道路路内停车位停放免收停车费。

（三）明确已建居民小区电网增容责任主体。具备电力

增容条件的已建居民小区，产权分界点以外的充电基础设施

配建电网增容工程，由小区所在地供电企业负责建设；产权

分界点以内的充电基础设施配建电网增容工程，由小区所在

地区人民政府（含开发区、风景区管委会）负责建设。

（四）强化推进加氢基础设施建设运营。对于符合全市

加氢基础设施空间布局规划要求，验收合格的加氢基础设施，

给予建设和运营补贴。新建日加氢能力 500公斤（不含）以

下的固定式加氢站，一次性给予 100万元建设补贴资金；新

建日加氢能力 500公斤（含）以上的固定式加氢站，一次性

给予 300万元建设补贴资金；新建日加氢能力 200公斤（含）

以上的撬装式加氢站，一次性给予 50万元建设补贴资金。

加氢站运营期间按照 10元/千克标准给予加氢站运营企业加

氢补贴，单个加氢站每年运营补贴资金不超过 200万元。

（五）支持建设全市统一的公益性充电基础设施电子地

图和结算系统。鼓励企业安装智能化充电基础设施，积极推

进武汉市新能源汽车及充电基础设施第三方监管平台（以下

简称第三方监管平台）建设运营全市统一的公益性充电基础

设施电子地图和结算系统，为全市新能源汽车创造良好的用



车体验。充电基础设施电子地图和结算系统建成后，按照每

年 50万元标准给予平台财政补贴。

（六）强化对新能源汽车和充电基础设施的在线监管。

全市新能源汽车和充电基础设施应当全部接入第三方监管

平台，未接入该平台的新能源汽车和充电基础设施有关企业

不得享受地方有关财政补贴。对接入第三方监管平台的新能

源汽车或者充电桩运营企业，按照每车（桩）50元/年的标

准给予联网通讯流量费财政补贴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2年 12月 31

日。2019年 1月 1日至本通知印发之日期间促进新能源汽车

产业发展有关政策参照本通知的规定执行。

武汉市人民政府

2019年 11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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